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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作文 

拒絕為自己找藉口 

 

「趨易避難」是人的天性，換言之，沒有人會喜歡遭遇困難，人們往往用「心想事成」

來祝福對方，但此祝福豈不反證出──一帆風順的人生，幾乎是不可能存在的。常言道：「事

非經過不知難」，困難的來臨，有時在你毫無防備，出其不意的出現；有時在你一心預期下，

出乎意料的消失，它是主動者，想來時就來，你是被動者，只能逃避或接受；它是投手，你

是捕手，它往往都是暴投，而你為了成功，就不能漏接，莎士比亞曾經做了主動而戲謔的比

喻：「人沒有困難，就像狗沒有主人一樣。」 

我們既知困難無法避免，面對它時，只有二條路可以選擇，一為逃避，一為面對。選擇

逃避，短時間，困難好像煙消雲散，頓時風平浪靜，可惜的是，這僅是「自欺欺人」、「駝鳥

心態」的作法；可悲的是，由於時機的延誤，終於造成不可彌補的結果。相反的，選擇面對

時，雖不敢保證，一定能迎刃而解，但至少有成功的機會。《史記‧蘇秦傳》記載：「臣聞古

之善制事者，轉禍為福，因敗為功。」發明大王愛迪生，克服種種困難，實驗上千種的材料，

終於製造出耐燒的鎢絲燈泡，而他卻說：「我不識困難為何物，我只知努力工作」，並認為：

「強者能同命運的風暴抗爭」；被譽為「歐洲第一名將」的拿破崙，經歷大小戰役無數，根

本不怕困難，他說：「最困難的時候，就是我們離成功不遠了」；被稱為「廿世紀最偉大的科

學家」的愛因斯坦，為美國「曼哈頓（原子彈）計畫」的催生者，一生不知困難，他說：「我

沒有什麼特別的才能，不過喜歡刨根問底地追究問題罷了」，終結「中國二千多年帝制」的

孫中山，為革命不屈不撓，認為只怕無信心，不怕有困難。他說：「吾心信其可行，則移山

填海之難，終有成功之日；吾心信其不可行，則反掌折枝之易，亦無收效之期也。」 

卡內基說：「如果能夠誠實承認自己的錯誤，那麼就可以轉禍為福。」古今中外成大功

立大業的人物，都把困難當挑戰，進而勇敢的去面對它，冷靜的去分析它，果決的去處理它，

認真的去實行它，拒絕為自己找藉口。失敗了，再重新開始，記取為何失敗的原因，迎接下

次困難的來臨。跌倒了，再爬起來，絕不懷憂喪志，更不選擇逃避，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

心人」雖然已是老生常談，卻是千古不變的真理。「拒絕為自己找藉口」，當困難來臨時，請

勇敢的面對它，把「吃苦當作是吃補」，秉此精神，才能化困難為良機，享受成功的果實。 

 

完全命中！！《鼎文公職》 T5A01 P61～62 



    鼎文公職  解題     鼎文公職  解題 

 
 

 

答案以正式公告為準

詳情請洽《鼎文公職網》

www.ezexam.com.tw
2331-6611 

應考 

要領 102年 
初 等 考 試

鐵 路 特 考

101年 地 方 特 考

二、公文 

 
檔     號：  
保存年限：  

 內政部 函 
地址：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段○號  
聯絡方式：（承辦人、電話、傳真、e-mail）  

 
○○○○○  
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號  
受文者：內政部警政署 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 
發文字號：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  
速別： 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 
附件：  
 
主旨：應嚴格取締酒駕並推動修法加重刑責，以保障國人行的安全。請  照辦。 
說明： 
一、 最近酒駕肇事事件頻傳，經新聞媒體大幅報導，引發社會譁然，立委關切。且經統計資料顯示，交通事故中主要

肇因均為酒醉（後）駕車。 

二、 請加強執法取締酒後駕車並推動修法加重刑責。 
辦法： 
一、 請研擬提高酒駕違規風險罰責，加重酒駕累犯之罰則，並商研酒駕累犯者之家戶追蹤訪、採取法院訴訟監督系統

機制等可行性。 

二、 推動酒駕者與其車輛分開個別採取罰則：酒駕者嚴格限制駕車，而酒駕時使用的車輛亦必須受到管制或監督。 

三、 宣導和實施將酒駕列為重點違規取締項目，訂定酒駕執法績效評比與獎懲辦法。 
 
 
正本：內政部警政署  
副本：  
  
 
部      長  ○  ○  ○  （簽字章） 
 
 

 


